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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所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81）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869,023,000元，較截至2017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13.0%。

•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219,014,000元，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18.5%。

•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約為人民幣
0.2564元及人民幣0.2496元，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分別增加約
25.0%及21.6%。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並將於審議截
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的董事會會議上考慮全年的派息水平。

中期業績

康臣 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
業績（「中期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審閱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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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869,023 769,356
銷售成本 (216,983) (187,154)

毛利 3 652,040 582,202
其他收入 5 5,802 14,981
分銷成本 (273,538) (244,526)
行政開支 (72,675) (80,183)
其他經營開支 (3,093) –

經營性溢利 308,536 272,474
融資成本 6 (14,412) (3,479)

稅前溢利 6 294,124 268,995
所得稅 7 (58,797) (69,979)

期內溢利 235,327 199,01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19,014 184,816
 －非控股權益 16,313 14,200

期內溢利 235,327 199,016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 8 0.2564 0.2052

 －攤薄 8 0.2496 0.2052

期內溢利 235,327 199,016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期內
 其他全面收益：
轉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外業務
 的財務報表的匯兌差異，扣除稅項 1 (3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35,328 198,98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19,015 184,785
 －非控股權益 16,313 14,20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35,328 198,985

附註： 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根據所選用的過渡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請參閱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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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17,538 17,876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9 428,390 400,797
租賃預付款項 131,210 132,777
無形資產 9 445,508 460,215
商譽 320,647 320,647
其他投資 6(c) – 2,600
其他預付款 35,692 17,740
遞延稅項資產 34,556 34,71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13,541 1,387,366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76,944 200,0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868,807 995,085
銀行及手頭現金 1,125,564 989,565

流動資產總值 2,171,315 2,184,65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679,705 679,722
貸款及借款 13 141,641 193,621
遞延收益 1,655 1,554
即期稅款 56,608 95,336

流動負債總額 879,609 970,233

流動資產淨值 1,291,706 1,214,4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05,247 2,601,784

非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13 306,888 374,483
遞延收益 19,047 20,741
遞延稅項負債 139,377 142,412

非流動負債總額 465,312 537,636

資產淨值 2,239,935 2,064,14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b) 68,746 68,652
儲備 1,837,416 1,678,03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906,162 1,746,688
非控股權益 333,773 317,460

總權益 2,239,935 2,064,148

附註： 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根據所選用的過渡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請參閱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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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包括
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並獲授權於2018年8月21日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乃按與2017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反映於
2018年年度財務報表中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
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由年初至今的資產與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
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及經選錄的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
2017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的變動而言屬重要的事項及交易的解
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所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規定的一切資料。

2 會計政策變動

(a) 概要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該等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具有負補償提前還款特徵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同時應用外，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本集團在金融資產分類及信貸虧損計量方面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影響，在收入
確認時間、自客戶取得的重大融資利益以及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呈列方面受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影響。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於附註2(b)（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及附註2(c)（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內論述。

根據所選擇的過渡方法，本集團調整於2018年1月1日的權益期初結餘，以確認首次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累計影響。可比較資料未
經重列。有關該等變動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附註(b)及(c)分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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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具有
負補償提前還款特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此準則
載列確認及計量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買賣非金融項目之若干合約的規定。

本集團根據過渡規定對於2018年1月1日已存在的項目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本集團已調整於2018年1月1日的期初權益結餘，以確認首次應用此準則的累計
影響。因此，可比較資料將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報告。

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於2018年1月1日的保留盈利及儲備並無影響。

有關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及影響以及過渡方式之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

(i)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三個主要類別：按攤銷成本計量、按
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及按公允值計入損
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計量。該等類別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類別：持至
到期投資、貸款及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
融資產。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金融資產分類乃根據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
式及其合約現金流特徵釐定。

本集團持有的非股本投資可分類為以下其中一個計量類別：

－ 按攤銷成本計量，倘持有投資旨在收取合約現金流，且合約現金流純粹指
本金及利息付款。投資的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

－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可重新分類，倘投資的合約現金流僅包括本
金及利息付款，及投資以通過收取合約現金流及出售的方式實現目標的業
務模式持有。公允值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而預期信貸虧損、利息收
入（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及匯兌收益及虧損則於損益確認。當投資終止
確認時，於其他全面收益的累計金額從權益重分類至損益；或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倘投資不符合按攤銷成本計量或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
面收益計量（可重新分類）的標準。投資（包括利息）的公允值變動於損益
確認。

於股本證券的投資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除非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用
途，且於初步確認投資時本集團選擇指定該投資為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計量（不可重新分類），則公允值後續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有關決策乃按
個別金融工具為基準作出，但僅可於該投資從發行人角度而言符合權益定義時
作出。作出決策後，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累計的金額於出售投資前維持於公允值
儲備（不可重新分類）中。出售時，於公允值儲備（不可重新分類）累計的金額
將轉撥至保留盈利，不得重新分類至損益。無論於股本證券的投資分類為按公
允值計入損益或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不可重新分類）計量，其股息一律
於損益中確認為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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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倘主合約為此準則範圍內之金融資產，則嵌入合
約中之衍生工具不再分割。取而代之，混合式金融工具須整體評估分類。

下表載列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各類金融資產的原先計量類別，及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釐定的金融資產賬面值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釐
定者之調節。

於2017年
12月31日
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第39號釐定
的賬面值 重新分類

於2018年
1月1日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釐定的
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
銀行及手頭現金 989,565 – 989,56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995,085 – 995,085

1,984,650 – 1,984,65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並非持作買賣用途的股本證券（附註） – 2,600 2,600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分類為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附註）
其他投資（附註） 2,600 (2,600) –

附註：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並非持作買賣用途的股本證券分類為可供出
售金融資產。該等股本證券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分類為按公允
值計入損益計量，惟符合資格且本集團指定為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益計量則除外。

所有金融負債的計量類別維持不變。

於2018年1月1日，所有金融負債的賬面值並無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而受到影響。

於2018年1月1日，本集團並無指定或終止指定任何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為按公
允值計入損益計量。

(ii) 信貸虧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取代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的「已產生虧損」模式。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規定須持續計量與金融
資產有關的信貸風險，故預期信貸虧損的確認時間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已產生虧損」會計模式的確認時間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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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以下各項目應用新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包括銀行及手頭現金、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項）；

－ 應收租金。

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包括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計量的股本證券）毋須進行預
期信貸虧損評估。

預期信貸虧損的計量

預期信貸虧損是以概率加權估計的信貸虧損。信貸虧損按所有預期現金差額
（即根據本集團的合約應付現金流與本集團預期收取現金流之間的差額）的現值
計量。

倘折現的影響屬重大，則預期現金差額將按以下折現率折現：

－ 固定利率金融資產、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初始確認時的實際利率或其近
似值；

－ 浮動利率金融資產：當前的實際利率；

－ 應收租金：計量應收租金時所使用的折現率；

於估計預期信貸虧損時考慮的最長期間為本集團承受信貸風險的最長合約期間。

在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時，本集團考慮合理及有理據而無需付出過多的成本或努
力獲得的資料，包括過往事件、當前狀況及未來經濟狀況預測等資料。

預期信貸虧損基於下列其中一個基準計量：

－ 12個月的預期信貸虧損：預計在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
而導致的虧損；及

－ 整個存續期的預期信貸虧損：預計該等採用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的項目在整
個預期存續期內所有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而導致的虧損。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租金的虧損撥備僅按相等於整個存續期的預期信貸虧損金
額計量。該等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是利用基於本集團過往信貸虧損經驗的
撥備矩陣進行估算，並按在報告日期債務人的特定因素及對當前和預測整體經
濟狀況的評估予以調整。

就所有其他金融工具而言，本集團會以相等於12個月的預期信貸虧損金額確認
虧損撥備，除非自初始確認後該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顯著增加，在此情況下，
虧損撥備會以相等於整個存續期的預期信貸虧損金額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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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在評估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後是否顯著增加時，本集團將於報告日
期評估金融工具的違約風險與於初始確認日期評估的違約風險作比較。在進
行此項重新評估時，倘(i)借貸人向本集團悉數償還信貸負債的可能偏低，且本
集團並無追索權以採取變現證券（如有持有）等行動；或(ii)金融資產已逾期90
日，則本集團認為已出現違約事件。本集團會考慮合理及有理據的定量及定性
資料，包括過往經驗及無需付出過多的成本或努力獲得的前瞻性資料。

尤其在評估自初始確認後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會考慮以下資料：

－ 未能在合約到期日支付本金或利息；

－ 金融工具外部或內部的信貸評級（如有）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債務人經營業績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及

－ 環境（包括技術、市場、經濟或法律）的現有或預測變動對債務人履行其
對本集團責任的能力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根據金融工具的性質，判斷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的評估按個別基準或集體基
準進行。當評估以集體基準進行時，會按照金融工具的共同信貸風險特徵（例
如逾期狀態及信貸風險評級）分類。

預期信貸虧損於各報告日期重新計量，以反映自初始確認後金融工具信貸風險
的變化。預期信貸虧損金額的任何變化均在損益中確認為減值收益或虧損。本
集團確認所有金融工具的減值收益或虧損時，會透過虧損撥備賬戶對其賬面值
進行相應調整。

已信貸減值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計算基礎

利息收入按金融資產的賬面總值計算，除非金融資產出現信貸減值，在此情況
下，利息收入按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即賬面總值減虧損撥備）計算。

於各報告日期，本集團評估金融資產是否出現信貸減值。當一項或多項對金融
資產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造成負面影響的事件發生時，金融資產將被視為出現信
貸減值。

金融資產出現信貸減值的證據包括以下可觀察事件：

－ 債務人面對重大財務困難；

－ 違反合約，如拖欠或逾期償還利息或本金；

－ 借貸人有可能申請破產或進行其他財務重組；

－ 環境（包括技術、市場、經濟或法律）的重大變動對債務人構成不利影
響；或

－ 發行人面臨財務困難導致證券失去活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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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銷政策

倘並無實際可收回的前景，本集團認為債務人並無資產或收入來源可產生足夠
的現金流以償還將予撇銷的款項，金融資產或應收租金的賬面總額（部分或全
部）一般會被撇銷。

倘過往已撇銷的資產於其後收回，則於收回期間於損益確認為減值撥回。

本集團認為，首次應用新規定並無重大影響。

(iii) 過渡

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而引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應用，惟下文所述
者除外：

－ 有關比較期間的資料並無重列。於2018年1月1日，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而引致的金融資產賬面值差額，於保留盈利及儲備確認。因此，
已呈列的2017年資料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報告，未必可與本期間
的資料比較。

－ 以下評估按於2018年1月1日（即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的日期）已存在的事實及情況為基準而作出：

－ 釐定所持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

－ 於首次應用日期，倘評估自初始確認後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會涉及過多
的成本或努力，則確認該金融工具整個存續期的預期信貸虧損。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了確認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及若干成本的全
面框架。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包括銷售貨物及
提供服務所產生的收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約（訂明建造合約的會計處
理方法）。

於2018年1月1日，本集團已選擇應用累計影響過渡法，並調整期初權益結餘以確認
首次應用此準則的累計影響。因此，可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1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報告。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允許，本集團
僅對於2018年1月1日前尚未完成的合約應用新規定（如有）。

有關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及影響之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

(i) 收入確認之時間

過往，建造合約及提供服務所得收入隨時間確認；而銷售貨物所得收入通常於
貨物所有權風險及回報轉移予客戶當時確認。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入於客戶獲得合約之承諾貨物或服務之控制
權時確認。此可能在某一時間點或一段時間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定
了以下對承諾貨物或服務之控制被視為隨時間轉移之三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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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當客戶於實體履約時同時接受及使用實體履約所提供之利益時；

B. 當實體履約創造或增強一項於資產被創造或增強時由客戶控制之資產（如
在製品）時；

C. 當實體之履約並無創造對實體而言具替代用途之資產，且該實體對迄今完
成之履約付款具有可執行權利時。

倘合約條款及實體活動並不屬於任何該等三種情況，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實體於某一指定時間點（即控制權轉移時）就銷售貨物或服務確認收
入。所有權風險及回報之轉移僅為於釐定控制權轉移發生時將考慮的其中一項
指標。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確認貨物銷售的收入並無重大影響，且
本會計政策變動對於2018年1月1日的期初結餘並無重大影響。

(ii) 重大融資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要求實體於合約包含重大融資部分時就貨幣時間價值
調整交易價格，而不管確認收取來自客戶付款的收入將大幅提前或大幅延後。

過往，本集團僅於付款大幅延期時（本集團與其客戶間之安排中並不常見）採納
此政策。本集團並無於付款提前收取時應用此政策。

在本集團與其客戶間的安排中，本集團就收取付款大幅提前確認收入的做法並
不常見。此會計政策變動對於2018年1月1日的期初結餘並無重大影響。

(iii) 合約資產及負債的呈列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僅在本集團擁有無條件權利收取代價時，方會
確認應收款項。倘本集團於可無條件收取合約承諾貨品及服務的代價前確認有
關收入，則該代價分類為合約資產。同樣，在本集團確認相關收入前，當客戶
支付代價或按合約規定支付代價且款項已到期時，或當本集團從客戶取得代價
並預計將部分或全部該代價退還予客戶（即退還負債）時，該代價將確認為合
約負債而非應付款項。就與客戶訂立的單一合約而言，僅呈列淨合約資產或淨
合約負債。就多份合約而言，無關係合約的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不會以淨額為
基礎呈列。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為反映此列報變動，合約負債
（包括從客戶預收之款項人民幣3,047,000元）及退還負債（包括向客戶支付之銷
售返利款項人民幣59,369,000元）現時分別於2018年6月30日的貿易及其他應付
款項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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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該詮釋為確定「交易日期」提供了指引，用作確定實體以外幣收取或支付預付代價的
交易中初始確認相關資產、支出或收入（或其中一部分）時使用的匯率。

該詮釋釐清「交易日期」是指因支付或收取預付代價而產生的非貨幣性資產或負債的
初始確認日期。倘在確認相關項目前有多筆支付或收取的款項，則應以此種方式釐
定每筆款項支付或收取的交易日期。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對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財務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線管理其業務。本集團已呈列下列兩個可申報分部，其列報方式與為分配資
源及評估表現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資料的方式貫徹一致。並無合併
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 康臣 業分部：此分部生產及銷售現代中成藥及醫用成像對比劑。

－ 玉林製藥分部：此分部生產及銷售傳統中成藥。

(a) 收入分拆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按主要產品之分拆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的收入
腎科藥物 444,077 383,882
對比劑 61,440 59,234
骨科藥物 111,736 83,922
皮膚科藥物 94,878 90,738
婦兒藥物 67,943 59,034
其他 88,949 92,546

869,023 769,356

由於超過99%之收入（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99%）來自中國市場，故並無按
地區市場呈列本集團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之收入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披露於附註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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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下文載列來自與客戶訂立之合約之收入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以及本期間為分
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提供的本集團可呈報分部之資
料。

康臣 業分部 玉林製藥分部 總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收入確認之時間之分拆
時間點 589,170 505,657 279,853 263,699 869,023 769,356

可呈報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589,170 505,657 279,853 263,699 869,023 769,356

可呈報分部溢利
毛利* 468,421 404,001 183,619 178,201 652,040 582,202

可呈報分部資產 1,906,423 1,842,442 1,678,433 1,729,575 3,584,856 3,572,017

可呈報分部負債 888,783 940,847 456,138 567,022 1,344,921 1,507,869

* 用於呈報分部溢利的指標為毛利。本集團資深管理層獲提供有關分部收入及毛
利資料。

(c) 可呈報分部溢利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溢利 652,040 582,202
其他收入 5,802 14,981
分銷成本 (273,538) (244,526)
行政開支 (72,675) (80,183)
財務成本 (14,412) (3,479)
其他經營開支 (3,093) –

綜合稅前溢利 294,124 268,995

附註： 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運用累計影響法。根據此方法，比
較資料不予重列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編製（見附註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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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的季節性特徵

由於本集團一般在新年假期前的第四季度向經銷商銷售更多醫藥產品，本集團醫藥產品第
四季度銷售額較年內其他季度平均高出50%。本集團通過於下半年度提高產量，增加庫存
以應對該需求。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1,759,897,000元（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十二個月：人民幣1,540,992,000元）及毛利人民幣1,298,233,000元（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十二個月：人民幣1,136,421,000元）。

5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
 －無條件補貼 993 5,892
 －有條件補貼 1,619 973
利息收入 6,143 1,871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的虧損 (52) (128)
凈匯兌（虧損）╱收益 (5,576) 6,310
其他 2,675 63

5,802 14,981

6 稅前溢利

稅前溢利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a) 財務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11,785 2,033
銀行貸款財務費用 2,627 1,446

14,412 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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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員工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花紅及福利 130,498 118,489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4,859 4,326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購股權計劃（附註14） 5,224 14,908

140,581 137,723

(c)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投資物業 338 338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38 16,393
攤銷
 －租賃預付款項 1,567 1,539
 －無形資產 14,707 14,707
確認╱（撥回）的呆賬撥備（附註6(c)(i)） 493 (519)
並非持作買賣之投資未變現虧損淨額（附註6(c)(ii)） 2,600 –
經營租賃費用 1,722 1,499
研發成本 10,216 10,431

附註： 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根據所選用的過渡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見附註2。

(i)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呆賬撥備人民幣493,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撥回呆賬撥備人民幣519,000元）於「其他經營開支」中確認。

(ii)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非持作買賣之投資未變現虧損淨額人民幣
2,600,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即本集團並非持作買賣之
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化，於「其他經營開支」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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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撥備 61,675 60,837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2,878) 9,142

58,797 69,979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於開曼
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於分別截至2017年及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賺取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的收入，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除非下文另有指明，否則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收益須按25%的稅率繳納中國
所得稅。

廣州康臣藥業有限公司（「廣州康臣」）獲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廣州康臣可
從2017年至2019年享受優惠所得稅稅率15%。

康臣藥業（內蒙古）有限責任公司（「內蒙古康臣」）獲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因
此，內蒙古康臣可從2015年至2017年享受優惠所得稅稅率15%。內蒙古康臣正在申
請「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及2018年至2020年的優惠所得稅稅率延期。董事認為，其
未有預見任何妨礙取得該等2018年至2020年的優惠所得稅稅率的事宜。因此，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蒙古康臣適用的中國所得稅稅率為15%（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15%）。

廣西玉林製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玉林製藥」）及廣西玉林玉藥膠囊有限公司（「玉
林膠囊」）獲認證為於中國西部營運的鼓勵性產業公司，玉林製藥及玉林膠囊均可從
2011年至2020年享受優惠所得稅稅率15%。

廣西玉藥集團玉銘中藥有限責任公司（「玉銘中藥」）、廣西玉林製藥集團宏升貿易有
限責任公司（「宏升貿易」）及廣西玉林雲香置業有限公司（「雲香置業」）符合標準授
予中國小型微利企業的優惠所得稅稅率，並於2018年享受優惠所得稅稅率10%。

廣西玉藥集團永綠中藥產業有限公司（「永綠中藥」）符合農產品種植收入的豁免標
準，並於2018年獲豁免繳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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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根據有關稅法及其實施細則，除非自2008年1月1日起賺取的溢利獲稅務條例或安排
寬減，否則非中國居民企業投資者應收中國居民企業的股息須按10%繳納預扣稅。就
中國預扣稅而言，本集團已採用10%的預扣稅率。

本集團董事已確定，在釐定中國附屬公司日後向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分派的
股息金額時，將考慮本公司已宣派或將宣派的股息金額及本公司貸款及借款的還款
時間表。於2018年6月30日，根據於可預見的未來廣州康臣預期會就自2008年1月1日
後產生的盈利向本公司派發股息，計提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57,565,000元（2017年12
月31日：人民幣58,003,000元）。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中期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219,014,000元（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84,816,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854,231,000股（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900,474,000股）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股 千股

於1月1日已發行普通股 873,610 974,268
已行使購股權的影響（附註15(b)） 319 –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庫存股的影響 (19,698) (19,698)
購回及註銷股份的影響 – (54,096)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4,231 900,474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219,014,000元（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84,816,000元）及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877,422,000股（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900,474,000股）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股 千股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4,231 900,474
購股權計劃項下視同發行股份的攤薄影響 23,191 –

於6月30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877,422 90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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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a) 購買及處置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成本人民幣45,199,000元（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5,444,000元）購得物業、廠房及機器項目。於截至2018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處置了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068,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321,000元）之廠房及機器項目，導致處置虧損人民幣52,000元（截至2017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8,000元）。

(b) 無形資產

無 形 資 產 為 賬 面 值 人 民 幣256,233,000元 的 商 標（2017年12月31日： 人 民 幣
256,233,000元）及賬面值人民幣189,275,000元的專利（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
203,982,000元）。

(c) 投資物業的估值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投資物業
的賬面值與其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12月31日的公允值並無重大差異。

10 存貨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88,187 89,207
在製品 48,121 39,908
製成品 40,636 70,886

176,944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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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發票日期為基準
並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753,323 903,231
3至12個月 81,520 58,986
12個月以上 5,444 8,077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虧損撥備（附註11(a)） 840,287 970,294

其他應收款項 13,132 15,776
預付款項（附註11(b)） 15,388 9,015

868,807 995,085

附註： 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根據所選用的過渡方
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請參閱附註2。

(a)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通常自發出賬單日期起30日至180日內到期。對應收賬款餘
額逾期超過十二個月的債務人授予任何進一步信貸前，會要求其首先清還所有欠款。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對2018年1月1日之期初餘額並
沒有重大影響（見附註2(b)）。

(b) 預付款項

關於三年期貸款（附註13）的預付貸款安排費用為人民幣6,703,000元（2017年12月
31日：人民幣9,266,000元），其中人民幣2,313,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
4,323,000元）預期會於超過一年後的時間被確認為費用並被分類為其他預付款非即期
部分，而其餘的人民幣4,390,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4,943,000元）預期會於
一年內被確認為費用，並被包含在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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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已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發票日期為基準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8年
6月30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24,347 31,129
一至十二個月 20,636 36,619
十二個月以上 4,810 991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49,793 68,739

預收款項 – 4,220
合約負債(i) 3,047 –
退還負債(ii) 59,369 –
應計開支 279,417 236,738
應付僱員福利 164,515 174,995
其他應付款項 123,564 195,030

679,705 679,722

附註： 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根據所選用的過渡方
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請參閱附註2。

(i)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從客戶預收之款項已載入合約負債（參閱附
註2(c)）。

(ii)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向客戶支付之銷售返利款項已載入退還負債
（參閱附註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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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貸款及借款

於報告期末，貸款及借款為無抵押銀行貸款，且須於下列期限償還：

於2018年
6月30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41,641 193,621

一年後但於兩年內 306,888 140,431
兩年後但於三年內 – 234,052

306,888 374,483

448,529 568,104

貸款及借款包括一項金額為532,0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448,529,000元）的三年期貸
款，其年利率為相關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00%。

於2018年6月30日， 本 集 團 金 額 為 人 民 幣448,529,000元（2017年12月31日： 人 民 幣
548,104,000元）的銀行貸款受制於對本集團或其附屬公司某些財務比率的約定（該等約定
常見於金融機構的貸款安排中）。假若本集團違反了該等約定，已提取的貸款便會變成須
按要求償還。本集團定期監察遵守該等約定的情況。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違反
任何與已提取貸款相關的約定（2017年12月31日：無）。

14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本公司於2013年12月2日批准了一項購股權計劃及於2014年及2016年授予若干董事及僱員
購股權。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150,800份購股權（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無）已獲行使。

15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中期期間應付權益股東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中期期間後宣派之中期股息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每股0.096港元） – 66,059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每股0.09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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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權益股東的股息，已於中期期間批准及支付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已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中期期間獲批准及支付每股0.1港元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0.05港元） 68,943 36,599
減：本公司所持有庫存股的股息 – (875)

68,943 35,724

於中期期間獲批准及支付之特別股息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0.1港元） – 73,198
減：本公司所持有庫存股的股息 – (1,750)

– 71,448

68,943 107,172

(b) 股本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繳足

股份面值
繳足

股份面值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8年1月1日 873,610 87,361 68,652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股份 1,150 115 94

於2018年6月30日 874,760 87,476 68,746

本公司普通股面值為每股0.10港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購股權以5,112,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4,158,000元）代價獲行使，認購本公司普通股合共1,150,800股（2017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無），其中人民幣94,000元及人民幣4,064,000元已分別計入股本及股份溢價
賬。根據本公司的會計政策，人民幣3,461,000元已自資本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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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並未在中期財務報告撥備的未履行資本承擔

於2018年
6月30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279,847 125,239
已授權但未訂約 164,943 260,833

總計 444,790 386,072

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15,268 12,909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 77 48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030 4,130

16,375 17,087

總酬金計入「員工成本」內（見附註6(b)）。

18 比較數字

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根
據所選用的過渡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會計政策變動的進一步詳情已披露於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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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以下討論及分析應與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告一併閱覽。本集團的中期
財務報告乃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業務與財務回顧

收入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869,023,000元，與2017年同期的人
民幣769,356,000元相比，增長約13.0%。按產品系列分類，腎科藥物銷售同比增
長約15.7%，其中尿毒清顆粒仍然是本集團的皇牌產品，維持在腎病口服現代中
成藥的領先地位；醫用成像對比劑銷售同比增長約3.7%，仍然穩佔國內磁共振成
像對比劑市場的前列；骨科藥物銷售同比增長約33.1%；皮膚科藥物銷售同比增
長約4.6%；婦兒藥物銷售同比增長約15.1%及其他藥物銷售同比下降約3.9%。各
產品系列銷售普遍增長是由於本集團持續致力開拓產品市場以及發展全國各地的
銷售網路所致。

毛利與毛利率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652,040,000元，與2017年同期的人民
幣582,202,000元相比，增加約12.0%。毛利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銷售增加。於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平均毛利率為75.0%，與2017年同期的75.7%相比，輕微
減少0.7%，基本持平。

其他收入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5,802,000元，主要包括政府補助、
利息收入及匯兌收益╱虧損。與2017年同期的人民幣14,981,000元比較，其他收
入減少的主要原因為期內由於人民幣貶值所產生與港元貸款有關的匯兌虧損淨額
所致，而去年同期則為自人民幣升值產生的匯兌收益淨額。

分銷成本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分銷成本為人民幣273,538,000元，與2017年同期的人
民幣244,526,000元相比增加約11.9%。分銷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期內本集團增
聘市場推廣人員及增加市場推廣和學術推廣活動（以擴充市場推廣及分銷網絡）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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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72,675,000元，與2017年同期的人
民幣80,183,000元相比減少約9.4%，主要原因是由於期內與購股權有關之員工成
本減少所致。

融資成本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14,412,000元，與2017年同期的人
民幣3,479,000元相比增加約314.3%，主要是關於一筆在2017年4月提取之借款所
引起之利息。

所得稅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58,797,000元，與2017年同期的
人民幣69,979,000元相比，減少約16.0%。實質稅率（所得稅開支除以稅前溢利）
從2017年上半年的26.0%，下降6.0%至2018年上半年的20.0%。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為根據於可預見未來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預期向香港附
屬公司派發的股息而增加了預提預扣所得稅，而於2018年上半年有關預提仍然足
夠而不需要繼續增加所致。

期內溢利與每股盈利

本集團於2018年上半年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219,014,000元，與
2017年同期的人民幣184,816,000元相比增加約18.5%。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約為人民幣0.2564元及人民幣0.2496元，較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分別增加約25.0%及21.6%。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2018年6月30日，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餘額為人民幣840,287,000元，相比
於2017年12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970,294,000元減少約13.4%。於2018年上半年的
貿易應收款項周轉天數為187.5天，相比2017年度的167.9天增加19.6天，主要是由
於本集團期內因應市場情況給予部分信用良好的戰略合作客戶較長的授信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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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於2018年6月30日，存貨餘額為人民幣176,944,000元，相比於2017年12月31日的
餘額人民幣200,001,000元減少約11.5%。本集團於2018年上半年的存貨周轉天數
為156.4天，相比2017年度的約144.1天增加12.3天，主要是期內為了提高設備整體
生產效率，而對部分生產設備進行較深入且全面的維修及保養工作所致。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18年6月30日，貿易應付款項餘額為人民幣49,793,000元，相比於2017年12月
31日的餘額人民幣68,739,000元減少約27.6%。於2018年上半年的貿易應付款項周
轉天數為60.6天，相比2017年度的62.7天減少2.1天，維持在穩定水平。

經營活動現金流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為人民幣392,786,000元，相比
2017年同期的人民幣74,426,000元增加約427.8%，主要是由於期內貿易應收賬款
和存貨減少所致。

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借款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1,125,564,000元，相比
2017年12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989,565,000元增加約13.7%。於2018年6月30日，
本集團的貸款及借款為人民幣448,529,000元，相比2017年12月31日的餘額人民幣
568,104,000元減少約21.0%。

庫務政策

本集團在執行庫務政策上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因而於整段回顧期間內維持
健全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不斷評估其客戶的信貸狀況及財務狀況，務求降低
信貸風險。為控制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確保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結構能應付不時的資金需要。本集團的現
金及現金等值物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2018年6月30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總計息借款除以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
益總額）約為23.5%（2017年12月31日：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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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大多數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及港元計
值，而以其他貨幣計值的資產及負債並不多。期內本公司為港元借款因人民幣兌
換港元的匯率下降而錄得匯兌虧損淨額，而本集團未來會因匯率波動而繼續面對
同類匯率風險。期內，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外幣風險。

資本結構

於2018年上半年，本公司因應員工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於2013年12月2日採
納）而授予的購股權而發行了合共1,150,800股普通股（2017年上半年：購回
146,140,200股普通股，並註銷了該等購回股份）。

除此以外，本公司的資本結構並無重大變動。本公司的資本包括普通股及其他儲
備。

資本承擔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資本承擔為人民幣444,790,000元（2017年12月31日：
人民幣386,072,000元）。

資本開支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資本開支為人民幣45,199,000元（2017年同期：人民幣
15,444,000元）。

僱員資料

於2018年6月30日， 本 集 團 合 共 僱 用2,609名 僱 員（2017年12月31日：2,332名
僱員）。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為人民幣
140,581,000元（2017年同期：人民幣137,723,000元）。僱員薪酬乃參考個人表
現、工作經驗、資歷及當前行業慣例而釐定。

除基本薪金外，亦可視乎本集團的業績及個人表現獲發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
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及各項退休福利計劃，包括提供退休金、醫療保
險、失業保險及為根據中國規則及規例以及中國現行相關監管規定獲本集團聘用
的僱員而設的其他相關保險。本集團僱員的薪金及福利均處於具競爭力的水平，
僱員的待遇均在本集團就薪酬及花紅制度設定的整體框架內按表現釐定，而該框
架每年進行檢討。本集團亦設有一項由本公司於2013年12月2日採納的購股權計
劃，及一項於2014年7月21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據此，董事及本集團僱員可
獲授予購股權以認購股份及股份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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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員工的持續教育和培訓計劃有相當的投入，以不斷提升員工的知識、技
能和協作精神。本集團經常根據需要給相關的工作人員提供內部及外部的培訓課
程。

所持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投資外，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於任何其他
公司的股本權益中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目前並無其他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資產抵押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2017年12月31日：無）。

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17年12月31日：無）。

關連交易

於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會構成上市規則所指的非豁免關連交易。

報告期後的事件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需要披露的重大期後事項。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秉承本集團在中國腎病口服現代中成藥市場和醫用成像
對比劑市場細分領域的優勢，以及藉助玉林製藥集團在傳統中成藥市場的雄厚基
礎，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支援下，努力讓更多的患者能夠用到我們的產品，服務於
人類健康。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並將於審議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的董事會會議上考慮全年的派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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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因應員工行使根據本公司於2013年12月2
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而授予的購股權而發行了合共1,150,800股普通股。

除上文披露外，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優先購股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股權的條文致使本公司有責
任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

企業管治報告

配合及遵守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之公認標準一直為本公司最優先原則之一。董事
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是引領本公司走向成功及平衡股東、客戶以及僱員之間利
益之因素之一，董事會致力於持續改善該等原則及常規之效率及有效性。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採納並遵守了列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的規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所有董事均遵守了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買賣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13年12月2日成立了審核委員會，並已遵照守則條文第C.3.3和C.3.7
段以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其職權範圍於2015年12月16日獲修訂及於2016年1月1
日生效，並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可供查閱。

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報告，並定期召開會議以檢討並提出推薦建議以改進本集團
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其中包括）就外聘核數師
的委任、重新委任和解聘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審閱財務報表及就財務報告事
宜提供建議和監察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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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成欣
欣女士（主席）、馮仲實先生，以及蘇元福先生。

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及本公
司外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
第2410號由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予以審閱。

於聯交所網站刊發資料

本公告已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hinaconsun.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本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時送發予本公司股東並登
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康臣 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安郁寶

香港，2018年8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安郁寶先生、黎倩女士、朱荃教授及唐
寧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元福先生、馮仲實先生及成欣欣女士。


